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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外环内禁放烟花爆竹已有多年， 虽然过年的气氛似乎

越来越淡， 但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火灾和伤害事故也的确大

为减少。

而在市区还可以随意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 每年都会有不少

因此引发的伤害事故， 比如我们当年曾经代理的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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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拆零卖 小伙被炸伤
细致取证据 获赔39万元

新店开张

燃放烟花惹祸

2009 年末 ， 一个自称被烟花

炸掉左眼的男子邓新安找到我们，

咨询索赔维权的可能性。

据他介绍 ， 2009 年 10 月 24

日晚 ， 朋友的新公司要办开张喜

典， 他被叫去帮忙， 并从街边的一

家烟酒经营部买了 4 个独立包装的

烟花。

没想到在点燃其中一个的引信

后， 烟花立刻被引爆， 猛烈的火花

扑面而来， 躲避不及的他顿时被击

中。 经送医治疗， 他的左眼被摘除

并安装了义眼， 后经司法鉴定评定

为七级伤残。

自己刚届而立之年， 却因为事

故失去了一只眼睛， 邓新安怎么也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事后他了解到， 肇事烟花原本

是一整套的， 由 10 个相似的烟花

组成， 编号为 1 至 10， 称为 “十

景套装烟花”， 但说明书只放在第

1 号的包装箱内。

说明书中强调， 燃放者应购买

全套十个烟花， 将 1 至 10 号烟花

依序连接引信， 然后点燃第 1 号烟

花。 而肇事烟花为 10 号， 引信最

短、 引燃时间也最短， 这就是烟花

点燃即爆的原因所在。

问题是， 由于销售者将一组烟

花拆零售卖， 而生产商又未在每个

包装箱内放置说明书， 才导致了悲

剧的发生。

口说无凭

起诉尚缺证据

根据邓新安介绍的情况， 我们

认为销售商和生产商对这起事故都

难辞其咎。

作为销售商的烟酒经营部应该

知道 “十景套装烟花 ” 的燃放方

式， 却为了便于出售将本应整套一

起出售的烟花分开出售， 并且不告

知消费者燃放方式， 致使邓新安在

点燃 10 号烟花后， 避让不及遭受

伤害。 因此， 销售方应当担责。

而生产商明知分开包装的套装

烟花可能被单独销售和燃放， 却没

有在每个烟花内放置说明书， 没有

履行新型高危产品的合理告知义

务， 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也应

承担赔偿责任。

但问题是， 此时邓新安除了残

存的烟花包装箱以及医院治疗单据

外， 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烟

花的来路。

而一旦起诉 ， 法院审查的是

“证据 ”， 而非邓新安一方的 “说

法”， 况且作为销售方的烟酒经营

部可能采取抵赖的方式撇清责任。

所谓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诉讼中， 证据就是确保最终取胜

的 “粮草 ”。 因此我和同事决定 ，

当务之急是赶紧取证！

未雨绸缪

制定取证方案

我们初步调查后了解到， 本案

中作为销售方的烟酒经营部还牵涉

复杂的承包关系， 也就是说， 该经

营部既有登记在册的经营者， 也有

实际负责经营的承包人。

而从当天购买烟花的情况来

看 ， 卖烟花给邓新安的是一个叫

“江亮” 的人， 他给的名片上标注

其为 “主管”。

问题是， 店方遭起诉后完全可

以否认有个叫江亮的员工， 进而否

认曾卖过烟花给邓新安。

另外， 由于这个小经营部的发

票制度并不健全， 开给客户的都是

从别处弄来的假发票， 因此发票上

的开票单位并非该经营部， 这也成

了事后他们可以抵赖的点。

为了将上述对我方来说的证据

缺陷全部弥补起来， 形成一条牢固

的证据锁链， 我们两位律师一起制

定了详细的取证方案， 并反复作了

论证， 对取证工作作了分工。 同时

对取证时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 也

事先准备了应对策略。

证据到位

正式提起诉讼

在几天之内， 我们两位律师和

邓新安的朋友或单独、 或结伴， 多

次到这家烟酒经营部进行取证。 当

然， 此时我们并未打草惊蛇。

经过多日的努力， 我们的取证

成果颇丰。

由于邓新安购买烟花时现金不

够， 曾押了身份证在经营部， 我们

便在交钱拿回身份证时顺便做了录

音取证 ， 并取得江亮写的一张收

条， 既能证明江亮是当天销售烟花

给邓新安的店员， 又能证明邓新安

曾购买肇事的烟花。

由于该经营部开具的是另一

“综合商店” 的发票， 我们多次去

购物并开具发票， 同时做了录音，

取得了相应的证据。

另外， 我们还从工商、 消防等

部门取得多份证据， 以确认该经营

部的业主和承包人究竟为何人。

在被告明确、 证据确实的情况

下 ， 我们这才正式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该烟酒经营部的实际经营

者邹国顺、 业主洪晓芳和生产烟花

的礼花厂赔偿各项损失 46 万余元。

产销两方

都欲撇清责任

在庭审中， 被告方果然先祭出

“抵赖” 这一招。

烟酒经营部的业主洪晓芳表

示， 她的经营部是承包给邹国顺经

营的， 邹国顺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

她并不知情， 经她了解， 邹国顺在

2009年没有销售过邓新安燃放的

“十景套装烟花”， 因此他们不应担

责。

而被告礼花厂则辩称， 肇事的

烟花是假冒产品， 并非该厂生产，

因此他们不应担责。

为此， 他们出具了当地工商、

安监等部门的 “证明”， 其中工商

部门的证明中称： 近几年来， 礼花

厂多次反映在上海等地发现假冒其

烟花产品的情况， 要求查处。 经查

情况属实。

当地安监部门出具的证明则表

示， 该礼花厂未生产和销售过如附

照片所示的烟花产品。 所谓 “照片

所示”， 即肇事烟花的包装照片。

假冒与否

成为交锋关键

由于对销售环节的调查取证十

分扎实， 因此我们着重针对厂方的

辩解进行了驳斥。

我们认为， 我方的举证已证明

肇事烟花的包装上印有被告厂名、

厂址和商标 ， 我方已尽到举证责

任。

而从被告礼花厂的举证来看，

相关内容似乎都是该厂撰文， 当地

相关部门确认 “情况属实”， 是否

真的属实存在疑问。

安监部门只监管烟花的生产环

节， 如何证明该厂 “未销售过” 肇

事烟花？ 安监部门也没有真伪鉴定

的权利和职责， 凭什么鉴定肇事烟

花为假冒？

依照常理， 真伪鉴定必须对实

物进行查验， 怎能凭 “照片所示”

判定真伪？

为此， 我们还提交了网上查到

的新闻作为证据， 根据新闻报道，

被告礼花厂确曾生产过 “十景” 烟

花， 并发生烟花伤人事件。

作为消费者， 因所购烟花的质

量问题导致受伤， 当然有权要求产

品上标示的厂家担责。 烟花作为特

殊商品， 其品名、 包装经常变换，

只要一批烟花卖完不再生产或换了

包装， 厂家就能以 “没有生产过”

作为卸责的理由 （因为市面上难以

再买到）， 这对消费者显然是非常

不公平的。

法院判决

赔偿39万元

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细致的审理

后，于2011年7月作出了一审判决。

判决书中确认， 销售商将 10

个一组的组装产品拆零出售 ， 而

10 号烟花的封闭引信线中间又接

出一根较短的点火引线， 足以使燃

放者认为点燃该引线亦可以安全燃

放。 故销售者没有成套出售， 使产

品存在缺陷， 应当担责。

邹国顺作为烟酒经营部的实际经

营者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洪晓芳

是经营部登记的业主， 其虽不实际经

营， 但其以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将名

下营业执照出借给邹国顺， 故其应对

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但法院认为， 对于肇事烟花包装

上印有生产商为某礼花厂一节， 该礼

花厂已能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排除了

自身责任。

在此情况下， 原告仅提供部分该

厂生产的烟花的负面新闻报道， 并未

能进一步举证肇事烟花的生产者， 故

其要求礼花厂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

难以采信。

法院一审判决， 由销售商邹国顺

承担全责、 赔偿 39 万余元， 业主洪

晓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 由于未能确认生产

者的责任， 因此原告邓新安不服提出

了上诉， 而被要求担责的邹国顺同样

不服判决， 也提出了上诉。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烟酒经营部承

包经营人邹国顺， 此时才想到将责任

往厂方身上推， 在二审中要求改判烟

花的生产商承担赔偿责任。

但二审法院审理后， 于去年 11

月底作出了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的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 “本案涉案烟花的缺

陷是由销售者的不当销售行为 （分开

销售） 所致”， 且 “不能确定涉案烟

花由被告礼花厂生产”， 因此仍旧只

要求销售方担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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